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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青海省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指南

（附件 2－1至附件 2－2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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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－1:

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参保登记业务办理指南

事项名称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参保登记业务

受理单位：青海省各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

服务对象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各参保单位

办理渠道：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服务窗口现场办理或网上办理

办理材料：

1.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或单位批准成立的文件

2.《附件 3-1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参保信息登记表》

一式 3 份

办理流程：

1.参保单位经办人携带办理材料到经办机构服务窗口现场

办理或通过网上传输业务数据及影像资料办理；

2.经办机构服务窗口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初审（有条件的医保

经办机构可通过查询市场监管部门“五证合一”数据获取信息并

即时进行初审）；

3.审核无误，初审人员签字确认；

4.经办机构服务窗口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复审，并在业务系统

中进行维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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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时限：不超过 5 个工作日

查询方式：现场、电话、网上查询

监督电话: 省本级 0971—8170554

西宁市 0971—6184629

海东市 0972—8616416

海西州 0977—8900523

海南州 0974—8512609 或 8523009

海北州 0970—8642433

黄南州 18909730567

果洛州 0975—8382862 或 8388396

玉树州 0976—8830188 或 8823029

评价渠道：线上、线下政务服务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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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－2:

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增、恢复缴费业务办理指南

事项名称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增、恢复缴费业务

受理单位：青海省各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

服务对象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各参保单位、参保人员

办理渠道：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服务窗口现场办理或网上办理

办理材料：

1.《附件 3-2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表（新增、

恢复缴费业务）》一式 2 份

2.参保人员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1 份

3.近期工资收入证明

4.特殊人群还需提供：①港澳台人员参加在职职工医保的，

需提供建立劳动关系证明②外国人参加在职职工医保的，需提供

外国人就业证件③出国定居的，需提供护照或永久居留证④机关

事业单位在编工作人员需提供《青海省机关、事业单位增人计划

卡》或调令或招录、任命文件复印件

办理流程：

1.参保单位经办人员携带办理材料到经办机构服务窗口现

场办理或通过网上传输业务数据及影像资料办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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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经办机构服务窗口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初审；

3.审核无误，初审人员签字确认；

4.经办机构服务窗口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复审，并在业务系统

中进行维护。

办理时限：不超过 5 个工作日

查询方式：现场、电话、网上查询

监督电话：省本级 0971—8170554

西宁市 0971—6184629

海东市 0972—8616416

海西州 0977—8900523

海南州 0974—8512609 或 8523009

海北州 0970—8642433

黄南州 18909730567

果洛州 0975—8382862 或 8388396

玉树州 0976—8830188 或 8823029

评价渠道：线上、线下政务服务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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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－3：

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在职转退休业务办理指南

事项名称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在职转退休业务

受理单位：青海省各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

服务对象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各参保单位、参保人员

办理渠道：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服务窗口现场办理或网上办理

办理材料：

1.《附件 3-3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表（在职

转退休业务）》一式 2 份

2.退休审批材料（正常退休人员提供《企业职工退休审批表》

或《青海省机关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待遇审核表》，病退或

特殊工种退休人员还需提供《青海省企业病退、特殊工种退休人

员纳入统筹审批表》）

办理流程：

1.参保单位经办人携带办理材料到经办机构服务窗口现场

办理或通过网上传输业务数据及影像资料办理；

2.经办机构服务窗口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初审（核查缴费年限，

缴费年限不足的手工测算补缴年限，并告知经办人与参保人员进

一步核对实际参保年限和补缴年限）；



— 17 —

3.经办机构服务窗口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复审，并在业务系统

中变更，将手工测算补缴年限与业务系统生成补缴年限比对，比

对数据不一致，退回重新进行手工初审测算；

4.比对数据一致，计算并打印补缴通知单。

办理时限：不超过 5 个工作日

查询方式：现场、电话、网上查询

监督电话：省本级 0971—8170554

西宁市 0971—6184629

海东市 0972—8616416

海西州 0977—8900523

海南州 0974—8512609 或 8523009

海北州 0970—8642433

黄南州 18909730567

果洛州 0975—8382862 或 8388396

玉树州 0976—8830188 或 8823029

评价渠道：线上、线下政务服务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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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－4：

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中断、终止业务办理指南

事项名称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中断、终止业务

受理单位：青海省各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

服务对象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各参保单位、参保人员

办理渠道：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服务窗口现场办理或网上办理

办理材料：

1.《附件 3-4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表（中断、

终止业务）》一式 2 份

2.参保人员因死亡终止参保的，需提供死亡证明复印件

办理流程：

1.参保人员因死亡终止参保的，需结清医药费用后，由参保

单位经办人携带办理材料到经办机构服务窗口现场办理或通过

网上传输业务数据及影像资料办理；

2.经办机构服务窗口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初审；

3.审核无误，初审人员签字确认；

4.经办机构服务窗口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复审，并在业务系统

中进行维护。

办理时限：不超过 5 个工作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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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询方式：现场、电话、网上查询

监督电话：省本级 0971—8170554

西宁市 0971—6184629

海东市 0972—8616416

海西州 0977—8900523

海南州 0974—8512609 或 8523009

海北州 0970—8642433

黄南州 18909730567

果洛州 0975—8382862 或 8388396

玉树州 0976—8830188 或 8823029

评价渠道：线上、线下政务服务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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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－5：

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区内转移业务办理指南

事项名称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区内转移业务

受理单位：青海省各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

服务对象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各参保单位、参保人员

办理渠道：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服务窗口现场办理或网上办理

办理材料：

1.《附件 3-5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表（统筹

区内转移）》一式 3 份

2.参保人员由企业转入机关事业单位的，需提供《青海省机

关、事业单位增人计划卡》或调令或招录文件复印件

办理流程：

1.参保单位经办人员携带办理材料到经办机构服务窗口现

场办理或通过网上传输业务数据及影像资料办理；

2.经办机构服务窗口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初审；

3.审核无误，初审人员签字确认；

4.经办机构服务窗口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复审，并在业务系统

中进行维护。

办理时限：不超过 5 个工作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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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询方式：现场、电话、网上查询

监督电话：省本级 0971—8170554

西宁市 0971—6184629

海东市 0972—8616416

海西州 0977—8900523

海南州 0974—8512609 或 8523009

海北州 0970—8642433

黄南州 18909730567

果洛州 0975—8382862 或 8388396

玉树州 0976—8830188 或 8823029

评价渠道：线上、线下政务服务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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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－6:

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灵活就业人员

参保登记、续保业务办理指南

事项名称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、续保

业务

受理单位：各县（区）医疗保障经办机构

服务对象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灵活就业人员

办理渠道：各县（区）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服务窗口现场办理或网上

办理

办理材料：

本人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原件

办理流程：

1.参保人携带办理材料到县（区）经办机构服务窗口现场办

理或通过网上传输业务数据及影像资料办理；

2.经办机构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审核办理参保或续保手续；

3.参保人到指定银行选择缴费档次缴费。

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理

查询方式：现场、电话、网上查询

监督电话：西宁市 0971—61846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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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东市 0972—8616416

海西州 0977—8900523

海南州 0974—8512609 或 8523009

海北州 0970—8642433

黄南州 18909730567

果洛州 0975—8382862 或 8388396

玉树州 0976—8830188 或 8823029

评价渠道：线上、线下政务服务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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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－7：

青海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
参保、续保、缴费业务办理指南

事项名称：青海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、续保、缴费业务

受理单位：各县（区）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或乡镇或村（居）委会

经办服务窗口

服务对象：具有本省户籍或持暂住证的城乡居民，出生 180 天以

内的新生儿

办理渠道：各县（区）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或乡镇或村（居）委会

经办服务窗口现场办理或网上办理

办理材料：

户口簿原件或身份证、暂住证

办理流程：

1.新参保人员携带办理材料到经办机构或乡镇或村（居）委

会经办服务窗口进行个人信息采集或通过网上传输业务数据及

影像资料办理；

2.新参保和已参保人员持户口簿或身份证到指定银行营业

网点缴费，自行留存缴费凭证。

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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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询方式：现场、电话、网上查询

监督电话：西宁市 0971—6184629

海东市 0972—8616416

海西州 0977—8900523

海南州 0974—8512609 或 8523009

海北州 0970—8642433

黄南州 18909730567

果洛州 0975—8382862 或 8388396

玉树州 0976—8830188 或 8823029

评价渠道：线上、线下政务服务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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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－8：

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参保信息

变更登记业务办理指南

事项名称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参保信息变更登记业务

受理单位：青海省各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

服务对象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各参保单位

办理渠道：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服务窗口现场办理或网上办理

办理材料：

1.《附件 3-6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参保信息变更

登记表》一式 2 份

2.变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法定代表人的，需提供变更后的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；企业变更单位名称的，需提供市场

监管部门出具的《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》；机关事业单位变更单

位名称的，需提供编委或编办出具的变更文件

办理流程：

1.参保单位经办人携带办理材料到经办机构服务窗口现场

办理或通过网上传输业务数据及影像资料办理；

2.经办机构服务窗口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初审；

3.审核无误，初审人员签字确认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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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经办机构服务窗口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复审，并在业务系统

中进行维护。

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查询方式：现场、电话、网上查询

监督电话：省本级 0971—8170554

西宁市 0971—6184629

海东市 0972—8616416

海西州 0977—8900523

海南州 0974—8512609 或 8523009

海北州 0970—8642433

黄南州 18909730567

果洛州 0975—8382862 或 8388396

玉树州 0976—8830188 或 8823029

评价渠道：线上、线下政务服务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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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－9：

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参保信息

变更登记业务办理指南

事项名称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参保信息变更登记业务

受理单位：青海省各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

服务对象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

办理渠道：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服务窗口现场办理或网上办理

办理材料：

1.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

2.《附件 3-7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参保信息变更

登记表》

3.变更姓名的，需提供户籍证明或户口簿本人信息主页复印

件；变更出生日期的，需提供户籍证明复印件；变更性别、身份

证号码的，需提供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

办理流程：

1.参保单位经办人或本人携带办理材料到经办机构服务窗

口现场办理或通过网上传输业务数据及影像资料办理；

2.经办机构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即时审核；

3.审核无误后，在业务系统中进行维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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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查询方式：现场、电话、网上查询

监督电话：省本级 0971—8170554

西宁市 0971—6184629

海东市 0972—8616416

海西州 0977—8900523

海南州 0974—8512609 或 8523009

海北州 0970—8642433

黄南州 18909730567

果洛州 0975—8382862 或 8388396

玉树州 0976—8830188 或 8823029

评价渠道：线上、线下政务服务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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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－10：

青海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信息

变更登记业务办理指南

事项名称：青海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信息变更登记业务

受理单位：青海省各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

服务对象：青海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

办理渠道：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服务窗口现场办理或网上办理

办理材料：

1.《附件 3-8：青海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信息变更

登记表》

2.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

3.变更姓名的，需提供户籍证明或户口簿本人信息主页复印

件；变更出生日期的，需提供户籍证明复印件；变更性别、身份

证号码的，需提供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

办理流程：

1.本人携带办理材料到经办机构服务窗口现场办理或通过

网上传输业务数据及影像资料办理；

2.经办机构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即时审核；

3.审核无误后，在业务系统中进行维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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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查询方式：现场、电话、网上查询

监督电话：省本级 0971—8170554

西宁市 0971—6184629

海东市 0972—8616416

海西州 0977—8900523

海南州 0974—8512609 或 8523009

海北州 0970—8642433

黄南州 18909730567

果洛州 0975—8382862 或 8388396

玉树州 0976—8830188 或 8823029

评价渠道：线上、线下政务服务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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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－11：

青海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业务办理指南

事项名称：青海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业务

受理单位：青海省各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

服务对象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各参保单位

办理渠道：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服务窗口现场查询或网上查询

办理材料：

单位有效证明文件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或介绍信

办理流程：

参保单位经办人员携带办理材料到经办机构服务窗口现场

查询或通过参保单位网上申报端查询。

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查询方式：现场、电话、网上查询

监督电话：省本级 0971—8170554

西宁市 0971—6184629

海东市 0972—8616416

海西州 0977—8900523

海南州 0974—8512609 或 8523009

海北州 0970—86424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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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南州 18909730567

果洛州 0975—8382862 或 8388396

玉树州 0976—8830188 或 8823029

评价渠道：线上、线下政务服务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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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－12：

青海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参保信息查询业务办理指南

事项名称：青海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参保信息查询业务

受理单位：青海省各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

服务对象：青海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

办理渠道：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服务窗口现场查询或网上查询

办理材料：

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

办理流程：

参保人员本人或委托办理人携带办理材料到经办机构服务

窗口现场查询或通过参保单位网上申报端、青海医保 APP 查询。

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查询方式：现场、电话、网上查询

监督电话：省本级 0971—8170554

西宁市 0971—6184629

海东市 0972—8616416

海西州 0977—8900523

海南州 0974—8512609 或 8523009

海北州 0970—86424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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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南州 18909730567

果洛州 0975—8382862 或 8388396

玉树州 0976—8830188 或 8823029

评价渠道：线上、线下政务服务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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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－13：

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

业务办理指南

事项名称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

业务

受理单位：青海省各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

服务对象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各参保单位、参保人员

办理渠道：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服务窗口现场办理

办理材料：

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

办理流程：

1.转异地参保的，若转入地不接收个人账户资金，由原工作

单位或个人在《附件 3-9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个

人账户一次性支取申请表》上进行承诺说明，由单位办理的，先

将个人账户资金转至单位账户，再从单位转账到个人银行账户；

由个人办理的，转账至个人银行账户；

2.单位医保经办人员办理参保人员死亡终止时一并办理个

人账户支取，提交办理终止时填报的《附件 3-4：青海省职工基

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表（中断、终止业务）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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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经办机构服务窗口工作人员进行初审，从业务系统中生成

《附件 3-9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个人账户一次性

支取申请表》；

4.参保单位医保经办人持收款收据、《附件 3-9：青海省职

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申请表》，到经办

机构服务窗口办理转款，先将个人账户资金转至单位账户，再由

单位转账至继承人银行账户（有条件的地区可直接面对个人办理，

转款至继承人）；

5.继承人办理参保人员死亡终止时一并办理个人账户支取，

提供参保人员的死亡证明复印件和继承人的身份证、银行卡账户

信息；

6.经办机构服务窗口工作人员进行初审，在信息系统中办理

业务终止，从业务系统中生成《附件 3-9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

保险参保人员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申请表》；

7.经办机构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办理转款。

办理时限：不超过 15 个工作日

查询方式：现场、电话、网上查询

监督电话：省本级 0971—8170554

西宁市 0971—6184629

海东市 0972—8616416

海西州 0977—89005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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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州 0974—8512609 或 8523009

海北州 0970—8642433

黄南州 18909730567

果洛州 0975—8382862 或 8388396

玉树州 0976—8830188 或 8823029

评价渠道：线上、线下政务服务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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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－14：

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业务办理指南

事项名称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业务

受理单位：青海省各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

服务对象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各参保单位、参保人员

办理渠道：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服务窗口现场办理

办理材料：

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

办理流程（转入）：

1.参保人员本人或代办人到转入地医保经办机构开具《附件

3-10：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表》和《附件 3-11：基

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》；

2.本人或代办人将《附件 3-10：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

续申请表》和《附件 3-11：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》

交转出地医保经办机构，转出地医保经办机构接收后开具《附件

3-12：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凭证》及《附件 3-13：参保人员基本

医疗保险信息表》；

3.本人或代办人将《附件 3-12：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凭证》

及《附件 3-13：参保人员基本医疗保险信息表》交回转入地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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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经办机构接续缴费年限。

办理流程（转出）：

1.参保人员办理医疗保险关系封存后，本人或代办人到转出

地医保经办机构开具《附件 3-12：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凭证》；

2.本人或代办人将《附件 3-12：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凭证》

交转入地医保经办机构，转入地经办机构开具《附件 3-10：基

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表》和《附件 3-11：基本医疗保

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》；

3.转出地医保经办机构收到《附件 3-10：基本医疗保险关

系转移接续申请表》和《附件 3-11：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

续联系函》后开具《附件 3-13:参保人员基本医疗保险信息表》

交回转入地医保经办机构接续缴费年限，同时划转其个人账户结

余资金。

办理时限：

1.转入地经办机构在受理后应 5 个工作日内生成并发出《基

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表》和《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

续联系函》；

2.转出地经办机构收到《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表》

和《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》后需 10 个工作日内生

成并发出《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凭证》及《参保人员基本医疗保险

信息表》并划转资金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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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转入地经办机构收到《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凭证》、《参保人

员基本医疗保险信息表》，转移资金后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办结。

查询方式：现场、电话、网上查询

监督电话：省本级 0971—8170554

西宁市 0971—6184629

海东市 0972—8616416

海西州 0977—8900523

海南州 0974—8512609 或 8523009

海北州 0970—8642433

黄南州 18909730567

果洛州 0975—8382862 或 8388396

玉树州 0976—8830188 或 8823029

评价渠道：线上、线下政务服务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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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－15：

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安置退休、长期居住、

常驻异地工作人员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办理指南

事项名称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安置退休、长期居住、

常驻异地工作人员异地就医备案业务

受理单位：青海省各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

服务对象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各参保单位、参保人员

办理渠道：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服务窗口现场办理或网上办理

办理材料：

1.《附件 3-14：异地就医登记备案表》一式 2 份

2.异地工作证明材料（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、异地工作

单位证明、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）

办理流程：

1.参保单位经办人员携带办理材料到经办机构服务窗口现

场办理或通过网上传输业务数据及影像资料办理；个人身份参保

人员由本人或委托代理人到业务窗口现场办理；

2.经办机构服务窗口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初审；

3.经办机构服务窗口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复审，并在业务系统

中进行维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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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查询方式：现场、电话、网上查询

监督电话：省本级 0971—8170554

西宁市 0971—6184629

海东市 0972—8616416

海西州 0977—8900523

海南州 0974—8512609 或 8523009

海北州 0970—8642433

黄南州 18909730567

果洛州 0975—8382862 或 8388396

玉树州 0976—8830188 或 8823029

评价渠道：线上、线下政务服务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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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－16：

青海省基本医疗保险异地转诊备案业务办理指南

事项名称：青海省基本医疗保险异地转诊备案业务

受理单位：青海省各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

服务对象：青海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

办理渠道：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服务窗口现场办理或网上办理

办理材料：

1.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

2.《附件 3-15：青海省基本医疗保险异地转诊备案表》

3.《青海省职工和城乡居民医保分级诊疗转院审批表》和转

诊病情介绍

办理流程：

1.由具备转省外治疗资格的医疗机构出具《青海省职工和城

乡居民医保分级诊疗转院审批表》；

2.本人（委托人）填写《附件 3-15：青海省基本医疗保险

异地转诊备案表》后，与《青海省职工和城乡居民医保分级诊疗

转院审批表》一并送交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服务窗口现场办理，

或通过网上业务办理系统提交备案申请；

3.医保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受理转外申请，审核后办理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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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查询方式：现场、电话、网上查询

监督电话：省本级 0971—8170531 或 8170664

西宁市 0971—6184629

海东市 0972—8616416

海西州 0977—8900523

海南州 0974—8512609 或 8523009

海北州 0970—8642433

黄南州 18909730567

果洛州 0975—8382862 或 8388396

玉树州 0976—8830188 或 8823029

评价渠道：线上、线下政务服务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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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－17：

青海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享受门诊

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办理指南

事项名称：青海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享受门诊慢特

病病种待遇认定

受理单位：青海省各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

服务对象：参加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并符合门诊慢特病待

遇资格认定的人员

办理渠道：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服务窗口现场办理或网上办理

办理材料：

1.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

2.《附件 3-16：青海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

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》（简称《申请表》）

3.《附件 3-17:青海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待

遇认定所需资料明细单》中对应的病种认定资料

4.小二寸彩色照片 1 张

办理流程：

1.医保经办机构、医疗机构业务窗口领取或医保部门门户网

站自行下载《申请表》、《附件 3-17:青海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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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所需资料明细单》；

2.省内参保人员，可持本人社会保障卡、《申请表》到省内

三级及本市（州）最高级别的定点医院对应科室进行病情鉴定；

省外长期居住的，由居住地三级公立医院对应科室进行病情鉴定；

精神病、慢性乙型肝炎、耐药性结核病应在专科医院或有鉴定能

力的医院鉴定；

3.《申请表》及对应病种认定资料经鉴定医院医保科审核盖

章后，交申请人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业务窗口进行复核，办理《门

诊特殊病医疗证》。

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查询方式：现场、电话、网上查询

监督电话：西宁市 0971—6184629

海东市 0972—8616416

海西州 0977—8900523

海南州 0974—8512609 或 8523009

海北州 0970—8642433

黄南州 18909730567

果洛州 0975—8382862 或 8388396

玉树州 0976—8830188 或 8823029

评价渠道：线上、线下政务服务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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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－18：

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医疗费用

手工（零星）报销业务办理指南

事项名称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医疗费用手工（零星）报销

业务

受理单位：青海省各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

服务对象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各参保单位、参保人员

办理渠道：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服务窗口

办理材料（门诊）：

1.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

2.医院收费票据

3.门急诊费用清单

4.处方底方

办理材料（住院）：

1.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

2.医院收费票据

3.住院费用清单

4.诊断证明（病案首页和出院记录或出院小结）

办理材料（特殊情况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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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意外伤害就医的应提供交警事故认定书、法院判决书、调

解协议书等公检法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一份，无法提

供的应填写《附件 3-18：青海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医疗费用手

工（零星）报销个人承诺书》；

2.急诊需提供急诊诊断证明。

办理流程：

1.单位经办人员（灵活就业人员本人或委托人）将医疗费报

销资料送交至医保经办机构服务窗口；

2.医保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受理、审核报销资料；

3.符合规定费用由财务部门核拨。

办理时限：不超过 15 个工作日

查询方式：现场、电话、网上查询

监督电话：省本级 0971—8170531 或 8170664

西宁市 0971—6184629

海东市 0972—8616416

海西州 0977—8900523

海南州 0974—8512609 或 8523009

海北州 0970—8642433

黄南州 18909730567

果洛州 0975—8382862 或 8388396

玉树州 0976—8830188 或 8823029

评价渠道：线上、线下政务服务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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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－19：

青海省职工生育保险待遇核准支付业务办理指南

事项名称：青海省职工生育保险待遇核准支付业务

受理单位：青海省各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

服务对象：青海省职工生育保险各参保单位、参保人员

办理渠道：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服务窗口现场办理或网上办理

办理材料：

1.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

2.《附件 3-19：青海省职工生育保险备案表》一式 3 份、

诊断证明、病历资料（出院证、出院小结、计划生育部门核发的

生育登记资料的复印件、门诊实施计划生育手术提供疾病诊断

书）；省外异地生育的另行提供门诊产前检查和住院发票原件、

费用清单原件

办理流程：

1.省内生育备案后，通过社会保障卡或医保电子凭证即时结

算门诊及住院医疗费用；企业和经费自理的事业参保单位，女职

工生育后一年内持办理材料申请生育津贴；机关、事业单位，不

享受生育津贴；

2.省外生育备案后，前往备案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并现金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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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门诊及住院医疗费用；企业和经费自理的事业参保单位，女职

工生育后一年内持办理材料申请产前检查费、生育医疗费或计划

生育手术医疗费、生育津贴；机关、事业单位，持办理材料申请

产前检查费、生育医疗费或计划生育手术医疗费，不享受生育津

贴。

办理时限：不超过 15 个工作日

监督电话：省本级 0971—8170574

西宁市 0971—6184629

海东市 0972—8616416

海西州 0977—8900523

海南州 0974—8512609 或 8523009

海北州 0970—8642433

黄南州 18909730567

果洛州 0975—8382862 或 8388396

玉树州 0976—8830188 或 8823029

评价渠道：线上、线下政务服务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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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－20：

青海省符合资助条件的救助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

保险个人缴费补贴业务办理指南

事项名称：青海省符合资助条件的救助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

疗保险个人缴费补贴业务

受理单位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（海

东市、海北州、海西州、玉树州各县级支公司）

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（西宁市、

海南州、黄南州、果洛州各县级支公司）

服务对象：青海省重点救助对象和低收入家庭中的 60 周岁及以

上老年人

办理渠道：各县级商保公司经办服务窗口

办理材料：

1.救助对象身份证明

2.救助对象个人银行卡信息：户名、开户行、银行卡号

办理流程：

1.提交办理材料；

2.经办机构服务窗口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审核；

3.审核通过后，按全额或定额标准将缴费补贴转账至救助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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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个人银行账户内。

办理时限：不超过 15 个工作日

查询方式：现场、电话、网上查询

监督电话：省 本 级 0971—8170014

人保公司 0971—6321463

中国人寿 0971—8086241

评价渠道：线上、线下政务服务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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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－21：

青海省医疗救助对象手工（零星）报销业务办理指南

事项名称：青海省医疗救助对象手工（零星）报销业务

受理单位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（海

东市、海北州、海西州、玉树州各县级支公司）

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（西宁市、

海南州、黄南州、果洛州各县级支公司）

服务对象：青海省医疗救助对象

办理渠道：各县级商保公司经办服务窗口

办理材料：

1.医保电子凭证、社会保障卡或有效身份证件

2.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报销后的结算单、定点药店购药发票

3.《附件 3-20：青海省城乡支出型贫困家庭认定申请审批

表》或《附件 3-21：青海省城乡低收入家庭认定申请审批表》

一式 4 份

4.符合条件但未经认定的需提供《附件 3-22：家庭收入和

财产查询授权书》，由相关部门认定后进行报销

办理流程：

1.救助对象提交对应材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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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初审；

3.系统复审结算，出具医疗救助手工（零星）报销结算单；

4.依据结算单将救助金额转账至救助对象个人银行账户。

办理时限：不超过 15 个工作日

查询方式：现场、电话、网上查询

监督电话：省 本 级 0971—8170014

人保公司 0971—6321463

中国人寿 0971—8086241

评价渠道：线上、线下政务服务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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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－22：

青海省医疗保障医药机构申请定点协议管理

业务办理指南

事项名称：青海省医疗保障医药机构申请定点协议管理业务

受理单位：青海省各市（州）医疗保障经办机构

服务对象：青海省境内有固定营业场所，并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

许可证》、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的医药机构，以及具有为民服务资

质的军队医疗机构

办理渠道：各市（州）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服务窗口

办理材料：符合《附件 3-23：青海省医药机构医保定点纳入告知书》

要求的：

（一）新申请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

1.《附件 3-24：青海省医药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纳入承诺书》

2.《附件 3-25：青海省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纳入申请表》

或《附件 3-26：青海省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纳入申请表》（含

备注资料）

（二）已有医疗保障定点申请其他市（州）互认医药机构

1.《附件 3-24：青海省医药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纳入承诺书》

2.《附件 3-25：青海省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纳入申请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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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《附件 3-26：青海省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纳入申请表》（不

含备注资料）

3.现有定点地区有效服务协议

4.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（正、副本）或《药品经营许可

证》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

办理流程：附件 4-22

办理时限：按季度办理

查询方式：现场、电话、网上查询

监督电话：省本级 0971—8170014

西宁市 0971—6184629

海东市 0972—8616416

海西州 0977—8900523

海南州 0974—8512609 或 8523009

海北州 0970—8642433

黄南州 18909730567

果洛州 0975—8382862 或 8388396

玉树州 0976—8830188 或 8823029

评价渠道：线上、线下政务服务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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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－23：

青海省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费用结算业务办理指南

事项名称：青海省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费用结算业务

受理单位：青海省各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

服务对象：青海省医疗保险定点医药机构和城乡居民委托商保经

办机构

办理渠道：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服务窗口现场办理

办理流程：

1.定点医药机构通过医保结算系统上传费用信息；

2.医保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对上传的费用信息进行初审和复

审；

3.通过复审的费用制作基金拨付单；

4.定点医药机构对照基金拨付单完成对账，财务部门拨款。

办理时限：不超过 25 个工作日

查询方式：现场、电话查询

监督电话：省本级 0971—8170014

西宁市 0971—6184629

海东市 0972—8616416

海西州 0977—89005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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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州 0974—8512609 或 8523009

海北州 0970—8642433

黄南州 18909730567

果洛州 0975—8382862 或 8388396

玉树州 0976—8830188 或 8823029

评价渠道：线上、线下政务服务评价


